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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被保險人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身分證字號
	

	主被保險人

通訊地址
	□□□（為維護您的權益，請勿填寫郵政信箱地址）
	聯絡電話
	宅：

公：

行動電話：

E-MAIL：

	要保人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身分證字號
	

	要保人

通訊地址
	□□□（為維護您的權益，請勿填寫郵政信箱地址）
	聯絡電話
	宅：

公：

行動電話：

E-MAIL：

	保險期間
	自民國      年     月      日中午12時起一年
	身故保險金

受益人
	
	關係
	

	保險標的物地址

（住宅地址）
	□□□

	
	建築物本體：□鋼筋混凝土造 □鋼筋水泥造 □磚水泥造　　　　屋頂：□水泥平屋頂 □其它：            
總樓層：地上共      層

	
	（※建築物本體若為木、石棉、瓦、鐵皮造或作為營業用途者，不適用本專案計畫。）

	保障內容
	保險金額 (NT$)
	※第三人責任基本保險：
1.本住宅火災保險契約自動承保住宅第三人責任基本保險。
2.責任限額：每一個人體傷為新臺幣二十五萬元。每一個人死亡為新臺幣五十萬元。每一意外事故體傷及死亡為新臺幣五百萬元。每一意外事故財物損害為新臺幣五十萬元。保險期間內之最高賠償金額為新臺幣一千萬元。

	家庭財物損害保險(動產)
地址內家庭成員意外傷害險(每人)

家庭日常生活責任保險

地震災害修復費用保險

家事代勞費用保險甲式
	150萬   (保險期間內最高賠償金額)
200萬   (每ㄧ人身故或殘廢)

200萬   (保險期間內最高賠償金額)

150萬   (保險期間內最高賠償金額)

2,000元  (每日最高賠償金額)

	

	分期繳付保險費附加條款
	□同意附加　　 □不同意附加

	保險費
	□月繳  506   元  □年繳 5,998  元

	家庭成員名冊　（維護您的保險權益，本名冊請務必確實填寫，如欄位不夠填寫，請自行於空白頁加註並連同本要保書回傳。）

	編號
	姓名及簽名
	與主被保險人關係
	出生年月日
	身分證字號
	身故保險金受益人

	1
	
	
	　 年　 月　 日
	
	法定繼承人

	2
	
	
	　 年　 月　 日
	
	法定繼承人

	3
	
	
	　 年　 月　 日
	
	法定繼承人

	4
	
	
	　 年　 月　 日
	
	法定繼承人

	5
	
	
	　 年　 月　 日
	
	法定繼承人

	※對於同一保險標的物，如同時向其他保險人投保相同之住宅火災及地震基本保險時，要保人應立即將其他保險人之名稱及保險金額通知本公司。

※如需參考其他相關商品資訊，可查閱本公司網站或洽服務人員辦理。※本公司保留承保與否之權利。其他未盡詳細事項，依保單條款辦理。

	聲

明

事

項
	※要保人與被保險人聲明事項：

1.本人（被保險人）同意富邦產物保險公司查閱本人相關之醫療紀錄及病歷資料。

2.本人（被保險人）同意富邦產物保險公司將本要保書上所載本人資料轉送產、壽險公會建立電腦連線，以作為其會員公司受理本人投保
時之核保參考，但各該公司仍應依其本身之核保標準決定是否承保，不得僅以前開資料作為承保與否之依據。

3.本人（被保險人、要保人）同意富邦產物保險公司得依「個人資料保護法」之相關規定，對本人之個人資料，有為蒐集、電腦處理或國
際傳遞及利用之權利。

	警

語
	■本商品經本公司合格簽署人員檢視其內容業己符合一般精算原則及保險法令，惟為確保權益，基於保險公司與消費者衡平對等原則，
消費者仍應詳加閱讀保險單條款與相關文件，審慎選擇保險商品。本商品如有虛偽不實或違法情事，應由本公司及負責人依法負責。

■保險契約各項權利義務皆詳列於保單條款，消費者務必詳加閱讀了解。

■「富邦產物傷害保險恐怖主義行為保險限額給付附加條款」（99.02.10(99)富保研發個字第021號函備查）內容約定最高給付金額為新台幣200萬元。

	要保人/主被保險人簽名：            /            (未達7歲者由法定代理人代簽) 要保人與主被保險人關係：            
法定代理人簽名：              (要保人/被保險人未滿20足歲者須加簽)　　　　　　　要保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富邦

審核

欄位
	富邦收件章
	輸入
	承辦
	核保
	業務員及ID
	保經代簽署
	保經代業務員
	保單號碼

	
	
	
	
	
	經辦代號：

姓名：

ID：
	
	簽名：

業務員登錄證號ID：
	


富邦產物家庭綜合保險要保書
上述資料填妥後，請連同信用卡付款授權書，利用傳真或郵寄回本公司。
【傳真熱線(02)2371-4757】郵寄地址：100 台北市中正區襄陽路9號17樓「富邦綜合險專案小組」收
免費諮詢服務專線：0800-008-866  (週一至週五9:00~18:00) 服務人員：　　　　　　　　　　 分機：         

	富邦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保險費信用卡付款授權書

	主被保險人姓名
	

	主被保險人

身分證字號
	

	信  用  卡  別
	□VISA CARD □MASTER CARD □JCB CARD □聯合信用卡

	發  卡  銀  行 
	

	信 用 卡 卡 號
	           -           -           -           

	信用卡有效期限
	至西元 ２０   年   月止

	持 卡 人 姓 名
	
	(請以正楷填寫)

	持卡人身分證字號
	
	

	持卡人與主被保險人
關係
	□本人  □配偶  □子女  □父母

	持 卡 人 電 話
	(日間)          分機          (行動) 
            

	保險費
	□月繳  506 元                            
	□年繳   5,998 元

	持卡人已詳閱下列注意事項，對於簽帳單內容均已充分了解，並簽名如下以示同意：

1.持卡人同意以信用卡支付上關簽帳金額予富邦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稱本公司)，並保證所填資料均詳實無訛。

2.扣款交易若未獲收單銀行核准，則本簽帳單自將失效，本公司得再行收費。

3.持卡人同意本項交易日後若有退費，將退還要保人或被保險人。

4.持卡人應依與發卡機構間約定之期限或金額繳款，否則會發生循環利息及相關費用。

5.信用卡付款授權書上之保險費金額請勿塗改，如有塗改，請持卡人務必於塗改處簽名或請重新填寫付款授權書。

6.持卡人同意本公司自保險期間開始之日起，由持卡人之信用卡帳戶扣除首年之保險費(若有續保，亦同意由本卡扣款)，並支付予本公司。若信用卡帳戶未能扣款成功時，則保險契約自始不發生效力。若持卡人之信用卡帳號嗣後有變更之情形，持卡人同意發卡機構，得將持卡人變更後之信用卡帳號通知本公司，以利保險費之收受。
                             持卡人簽名：                          (請與信用卡簽名樣式相同)

簽帳日期：    年    月    日




※本公司應負之保險責任，於本公司同意承保後開始，保險期間為一年。要保書以郵寄方式回寄者，保險生效日為本公司收訖要保書之翌日中午12時開始生效；如採用傳真投保者，保險生效日為本公司收訖傳真要保書之翌日中午12時開始生效。
請您將要保書及信用卡付款授權書 (共2頁)填妥資料及簽名後，一倂傳真或郵寄回本公司。

【傳真熱線(02)2371-4757】或郵寄地址：100 台北市中正區襄陽路9號17樓「富邦綜合險專案小組」收
免費諮詢服務專線：0800-008-866 (週一至週五9:00~18:00) 服務人員：              分機：              













 99.12





有關本公司資訊公開說明，歡迎利用網際網路至本公司網站www.fubon.com查詢。


免付費24小時服務（申訴）專線：0800-009-888


要保書文號：99.07.01(99)富保研發個字第047號函備查，


100.01.19富保業字第1000000092號函送保險商品資料庫。











PAGE  
2

